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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在气候危机、人工智能驱动的数字智能革命、社会结构转型与全球风险常态

化叠加的背景下，传统以“预测—分区—控制”为主轴的现代主义规划范式正遭遇系统

性失配：其将城市生命现象简化为物质空间表象、弱化人的主体性与社会性，割裂城市

与生态系统的关系，忽视内生动力与权责结构配置，缺乏面向小颗粒度的大规模定量与

智能支撑，并普遍重建设轻运维，难以保障城市的终生健康与繁荣。面对这一“范式危

机”，提出并系统阐释“新规划”概念：将国土/城市空间视为高度耦合的“社会—生

态—技术复合系统”，以多元协同价值为目标锚点，以适应性过程为基本逻辑，以数据

智能与多元共治为关键支撑，构建“感知—分析—响应—学习”的闭环治理机制，推动

规划从静态蓝图转向动态引导、从技术图纸转向行动协议与制度工具箱、从一次性编制

转向持续运行与制度化学习。进一步给出新规划的概念边界、方法体系与实践路径，为

国土空间规划、详细规划与城市更新等提供范式化方法。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climate crisis, the AI-driven digital intelli‐

gence revolution, social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and the normalization of global

risks, the traditional modernist planning paradigm, centered on "forecasting‒zoning‒

control", is facing systemic misalignment. It reduces urban life to material spatial

representations, weakens human agency and social relations, disconnects cities from

ecosystems, ignores endogenous dynamics and responsibility allocation, lacks fine-

grained large-scale quantitative and intelligent support, and tends to prioritize con‐

struction over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making it difficult to sustain the lifelong

health and prosperity of cities. In response to this "paradigm crisis", we propose and

systematically elaborate the concept of "New Planning". This approach views urban

and national spatial systems as highly coupled social-ecological-technological compos‐

ite systems, takes multidimensional collaborative value as its anchor, adaptive pro‐

cesses as its core logic, and data intelligence together with multi-stakeholder co-

governance as key supports. It establishes a closed-loop governance mechanism of

"perception‒ analysis ‒ response‒ learning", shifting planning from drafting static blue‐

prints to delivering dynamic guidance, from producing technical drawings to facilitat‐

ing action agreements through institutional toolkits, and from making one-time prepa‐

rations to guiding continuous operation and institutionalized learning. Furthermore,

we outline the conceptual boundaries, methodological framework, and practical path‐

ways of New Planning, offering a paradigmatic methodology for national spatial plan‐

ning, detailed planning, and urban regen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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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规划学科自诞生以来一直在不断探索发展，主要理

论跃迁和范式转型通常是对国家宏观体制变革的深刻回

应[1-7]。如1980年代末市场化改革带来的制度与方法创新；2011
年城乡规划一级学科确立带来人才培养广度和深度的扩展；

2018年以来国家空间规划体系建立带来的体制重构创新，学科

逻辑从扩张导向转向底线约束，工作重点也从增量规划转向存

量规划。如今，面对世界范围社会经济技术等外部环境的巨变

和不确定性，面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阶段，从未如此

迫切地需要规划学科深刻反思，直面范式危机。

当前城市规划学科正处于深刻的范式转型期。放眼全球，

复杂危机与高不确定性日益成为常态，人工智能等技术浪潮正

以颠覆性的力量快速且高频率地重构社会生产生活，而应对气

候变化的乏力则进一步暴露出传统空间治理手段的局限。在这

些全球性挑战的叠加冲刷下，原有的以预测、分区、控制为核

心的现代主义规划范式已显露出严重的系统性失配[8]。这种失配

不仅表现在空间管控的僵化上，更根源于全球规划教育体系中

认知科学、数据科学与系统科学深度融合的匮乏[9]。
站在这样的历史关口，中国规划界亟须在世界格局中承担

起新的战略使命：通过构建国际化的新型人才培养模式履行教

育使命，通过提炼本土实践理论以重塑全球学术话语权[10]，并为

快速城镇化从量到质的全球转型提供可参考的理论样本[11]。推出

“新规划”（New Planning）已不仅是学科内部的自我迭代，更是

应对复杂性、重塑城市生命力的必然选择。

本文旨在回答三个问题：

传统规划范式为何在当代发生系统性和结构性失能？

“新规划”概念的核心内涵与理论边界是什么？

“新规划”如何在国家空间规划、详细规划与城市更新中形

成可操作的实践路径？

1 规划站在时代的十字路口

如果把“新规划”理解为一次范式跃迁，那么传统规划范

式失效的真正原因有外因，也有内因，外部的社会经济技术条

件是变化的前提，而传统城乡规划学科自身的本质惰性（disci⁃
plinary inertia）阻碍则是造成传统规划在当代结构性失能的根本

原因。

1.1 传统城市规划范式的缺陷

（1）将复杂城市生命现象简单还原为物质与空间载体表象：

片面聚焦物质实体空间，忽视城市中人际互动、文化传承等鲜

活的生命活动现象和过程，导致规划脱离城市真实的运行逻辑。

（2）将由人构成的城市主体看作为规划的“背景条件”：忽

视城市的社会性，把人的需求置于相对次要位置，不考量社群

关系、公共参与等社会属性，易造成规划与人们的实际需求

脱节。

（3）忽视生态的系统可持续性对城市的生命可持续性的决

定作用：人类的城市建构过程只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的

一部分，割裂城市与自然生态的关联，未将生态承载力作为规

划前提，难以保障城市长期生命活力。

（4）缺乏对城市生命过程内生动力的系统研究和配置：对

产业升级、人口流动、创新迭代等城市内生发展动力研究不足，

难以有针对性地配置资源以激活城市发展活力。

（5）缺乏对实践规划过程的权利和责任规范的系统安排能

力：尚未建立清晰明确的权责划分与监管规范体系，导致规划

实施易出现权责模糊、推诿扯皮等问题，影响规划落地成效。

（6）缺乏对城市发展本身规律的系统性学科构建基础：尚

未形成涵盖城市发展全维度的系统性学科体系，规划缺乏扎实

的理论支撑，难以精准把握城市发展核心规律。

（7）缺乏对规划精准定量的小颗粒数据的大规模计算和智

能辅助赋能能力：受技术限制，无法实现规划所需的小颗粒度

数据的精准量化分析与大规模计算，使得借助智能技术提升规

划的科学性与高效性难度极高。

（8）缺乏对城市建设设施后续终生健康的维护能力：重建

设轻运维，未建立长效运维机制，难以保障城市设施长期稳定

运行，无法持续支撑城市的健康发展与繁荣存续。

1.2 传统规划范式在当代的系统性和结构性失能

1.2.1 社会经济外部历史性变局

（1）技术革命与数字化转型：AI、大数据、物联网等新技

术重新定义空间、功能与治理，同时带来数据安全、数字鸿沟

与算法伦理等挑战；

（2）气候与环境危机：“双碳”约束、极端气候频发、循环

利用等因素要求城市从扩张适应转向韧性适应；

（3）社会经济结构调整：老龄化、少子化、家庭小型化，

由增量扩张转为存量更新，推动公共服务配置更新与运营逻辑

重构；

（4）全球化格局重构：产业链调整与地缘风险要求兼顾效

率与安全，重塑城市网络定位；

（5）价值观与生活方式变革：美好生活诉求扩展至精神文

化与体验，参与意识觉醒要求全过程透明协商。

1.2.2 传统规划学科内部变革的惰性

传统城市规划的本质惰性并非由于规划师个体的懒惰，而

是制度化、知识化的系统性结果。传统规划的本质惰性可以归

纳为六个方面，每一方面都可以直接作为解释传统城乡规划在

当代失能的本质原因。

（1）认识惰性：对城市本质的误读

把城市当成可被一次性设计完成的空间对象，而不是持续

进化的有机生命系统[12]。典型表现为，将城市规划理解为“用地

结构 +功能分区 +指标配置”，忽视人的主体、欲望、行为、社

会关系网络、制度、权力、资本、文化等的动态作用，忽视城

市生命发展过程的不确定性、突变与非线性规律。规划逻辑停

留在空间表层，对城市生命现象只能描述，不能解释或调控，

城乡发展的新问题和社会—经济—生态—技术的历史性变局，

只能被旧范畴误读，学科创新能力被消解。

（2）方法惰性：对规划本质的错误依赖

错误地依赖蓝图式规划范式，与其说是错误的认识，更该

被判断为不思进取的方法惰性。把“画图 +指标表”误认为规

划的全部方法，典型表现为将规划等同于成果交付物，而非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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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与机制强依赖。用地平衡、容积率、人口规模和功能比例等

对以下内容天然不适：场景推演、动态反馈、试点—评估—调

整算法与模拟结果等，面对复杂问题时，只能“再加一张图”

“再补一个指标”，新工具（AI、数据、模型）被压缩成制图辅

助工具，范式不变，工具只能降维使用[13]。
（3）知识产生惰性：评价体系对“安全研究”的偏好

规划评价标准奖励“可复现的规范研究”，惩罚“跨界的不

确定探索”。典型表现为在规划实践中对评价稳定模型和成熟范

式的偏好，不愿本质性地进行知识体系创新，甚至连小改小补

充也懒得冒风险。传统城市规划学科知识的产生“近亲繁殖”，

对各大工程学科、社会学科、自然学科的大量相关新知识无法

进行系统性交叉创新。

（4）话语惰性：学科语言体系对新问题表现为“弱音”

没有词汇，就没有问题；不能命名，就无法讨论。典型表

现为学科主流话语长期围绕空间结构、功能布局、城市等级、

规模控制等，对以下问题缺乏成熟语汇：城市情绪、社会网络、

平台治理、算法权力、数据正义等，导致新议题只能被降格为

“补充分析”，挤进“其他因素”放进“展望与建议”，语言系统

本身在“过滤创新”。

（5）制度惰性：法定规划体系的“自我封闭”

问题的合规性压倒有效性，典型表现为规划成功与否主要

由是否通过审批、是否符合规范、是否“程序完整”来决定，

对实施效果、社会反馈、长期运行绩效等缺乏制度性追责，结

果规划师的理性选择自然是不犯错而不是解决问题，创新意味

着风险不清、责任不明，合规成本极高，制度激励结构天然惩

罚创新。

传统城乡规划学科的惰性，本质上并不是不想创新，而是

所依赖的认识方式、方法工具、知识产生、话语体系和制度结

构本身就是为“稳定时代”设计的；面临一个不稳定、高不确

定、高耦合、高风险的时代，“新规划”的提出成为必然，这也

是为什么只有“范式重构”才更具有历史性本质进步意义。

2 概念提出：什么是“新规划”

2.1 “新规划”概念

“新规划”概念的提出，因对剧变的外部经济社会环境的深

刻认知，也因对保守的传统规划范式的痛彻反思。新规划是以

人的福祉和生态永续为核心，以人居环境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和

谐共生为宗旨，通过前瞻性、系统性的公共规划，致力于达成

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活力、公平等生命力

目标的未来城市行动框架。

“新规划”具有较为明确的概念边界，不是“技术规划”，

也不是“泛治理”。新规划不是“AI替代规划师”[14]，而是以数

据智能增强理性，同时坚持人的价值判断与责任归属[15]；新规划

不是超越法定规划，而是促使法定规划从单一刚性蓝图升级为

“底线—规则—行动—评估”的制度体系；新规划不是泛化治理

口号，而是把治理目标转译为可衡量指标、可执行行动与可迭

代机制。

“新规划”的概念转向是从“空间规划”到“社会—生态—

技术复合系统”的引导，是问题认知框架的根本转向。在此概

念框架内，国土/城市空间不再被视为单一的空间配置对象，而

是一个高度耦合的社会—生态—技术复合系统。

据此，“新规划”可理解为，以公共价值为导向、以复杂系

统为对象、以适应性过程为逻辑、以数据智能与多元共治为支

撑的治理型规划范式。强调规划的任务不只是画图与管控，更

是组织协同行动、配置权责结构、构建运行机制、形成持续

学习。

2.2 “新规划”特质

新规划特质是其区别于传统规划的根基，包含如下方面。

（1）生态文明：将城市视为人类走向生态数智新文明的发

源地、外溢点和试验示范地，以碳中和、生物多样性与资源循

环为核心目标，为人类的新文明做出示范。

（2）人本中心：以人民为中心，以人民的美好生活为新规

划的核心价值观，以尊重人民意愿作为规划的全过程指导，重

点回应弱势群体需求，保障城乡发展成果公平共享。

（3）数智陪伴：依托数据和智能系统支撑城市高效运行，

减少城市运营对自然、社会系统的掠夺性资源消耗，提升对城

市的感知、判断、响应、调节和学习能力。

（4）安全韧性：建立基于对城市各类灾难的预测推演和安

全保障基础之上的城市韧性规划新体系，规划纳入事前、事中

和事后的系统安全措施，设计并落实建设城市经常性安全监测

系统。

（5）参与治理：将规划作为协商与共建过程，通过制度化

参与机制提升公共决策的民主性与合法性。

（6）永续发展：突破短期利益与周期约束，以代际公平为

导向引导城市长期稳定与可持续演化。

2.3 “新规划”核心理念

新规划核心理念是指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改革为背景，在

生态文明建设和高质量发展要求下形成的统领规划编制与实施

全过程的根本性价值导向与战略思维。

本文基于“五核/五观”，即“世界观—价值观—目标观—过

程观—学习观”，阐述新规划的核心理念。

（1）世界观，复杂适应系统与生命过程。 规划对象从“静

态空间”转为“生命过程”：人群互动、产业演化、文化传承、

生态代谢与技术介入等共同塑造城市运行。

（2）价值观，从增长主义到协同价值。以生态可持续、社

会公平、文化延续与安全韧性等多维价值为共同约束与共同目

标，强调“价值引导”而非“规模终点”。

（3）目标观，从终极规模到可衡量的价值结果。传统规划

以终极人口与用地规模作为目标，新规划设定可衡量的价值导

向结果，如 15分钟生活圈覆盖、碳汇增长、社会融合指数等，

并允许目标随监测反馈而动态调整，使目标成为“指南针”而

非“终点线”。

（4）过程观，从蓝图交付到适应性过程治理。规划从一次

性编制转为持续性维护以保证城市健康运行；以情景推演、行

动方案、试点迭代构成“规划—行动—评估—调整”的循环[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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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学习观，从周期性修编到制度化学习中心。传统规划

依赖5—10年修编；新规划强调常设“规划学习中心”、知识管

理与触发式修订条款，把学习内化为系统能力。

“新规划”核心理念是由中心层（内核：世界观）、第二层

（价值导向层：价值观）、第三层（目标设定层：目标观）、第四

层（实施机制层：过程观）、外环层/底层支撑（赋能机制：学习

观） 五个圈层共同构成，呈现“同心圆+反馈循环”的结构

特征。

2.4 “新规划”内涵体系

围绕“新规划范式”这一核心概念，系统梳理和界定其指

导思想、价值取向、目标任务、核心内容、制度架构和运行逻

辑等本质要素，并将这些要素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形成新规划范

式的构成框架。简单来说，新规划内涵体系是对“新规划是什

么、包含什么、如何运行”等一整套内容的系统化梳理和概括。

这一内涵体系也将是不断动态完善的过程，通过后续的新规划

实践与研究，不断丰富完整其体系构成。

3 方法体系：从“图纸文本”到“行动协议与开放工

具箱”

在完成对“新规划”哲学基础、核心价值与概念特质的理

论建构之后，一个根本性的实践问题随之浮现：这一套新的世

界观与价值观，需要通过何种具体的方法体系转化为可操作、

可检验、可迭代的现实行动？新规划的方法体系绝非对传统

“技术工具箱”的简单修补或增量添加，而是针对“社会—生

态—技术复合系统”，从成果形态、生产过程到实施反馈全链条

的深刻重构。其核心使命是构建一套能够驾驭复杂性、承载多

元价值、具备自适应能力的“治理操作系统”，将规划从一种生

产“技术产品”（图纸文本）的专业活动，转变为一项组织“公

共行动”的持续性制度过程。

3.1 成果形态重构：从“终极蓝图”到“并行输出”的治理

框架

传统规划范式的成果本质上是一份关于未来空间形态的

“技术说明书”和“行政许可文件”，其终极形态是法定化的图

纸与指标。新规划范式则要求其成果本身就是一个“可运行的

治理框架”，同时具备约束性、行动性与开放性，因此，其核心

成果应演进为以下三类并行输出、相互咬合的系统。

3.1.1 底线与规则：定义系统安全与健康运行的“免疫系统”

与“基本法”

这是新规划成果的刚性核心与稳定基石，其内容包括生存

底线、运行规则和触发式条款。

生存底线：基于生态本底与灾害风险评估划定的刚性管控

边界。如生态保护红线、灾害极高风险区、资源承载力阈值等

城市生命存续的“生命线”。

运行规则：面向空间开发利用的“正向激励”与“负面清

单”规则集。如针对不同区位与情境的土地使用兼容性规则、

开发强度与形态的绩效挂钩规则（如以碳汇能力换取容积率）、

公共空间与基础设施的配建与移交规则等。规则应是场景化的、

可解释的，而非“一刀切”的指标。

触发式条款：一种内嵌于规划文本中的“条件—响应”机

制。当监测数据表明某些阈值被触及（如某社区老龄化率超过

30%、局部热岛强度连续3年加剧、特定产业就业人口骤降等），

或当重大外部冲击发生时（如新的国家战略颁布、颠覆性技术

应用等），规划预设的适应性调整程序（如启动局部评估、开放

特定政策工具包等）将自动或半自动触发，使规划从静态文件

转变为具备应激反应能力的制度。

3.1.2 行动协议：凝聚共识与配置资源的“社会契约”与“项

目化管理手册”

这是新规划从愿景走向实践的关键桥梁。行动协议将抽象

的规划目标转化为有时间表、责任方、资源保障的具体承诺，

是动态的、可追踪的“合同”，签约方包括政府各部门、市场机

构、社会组织和社区代表等。其核心构件包括如下部分。

战略行动包：将总体的规划目标分解为若干跨领域的战略

行动集群，如碳中和转型行动包、社区健康邻里行动包、韧性

基础设施网络行动包等，每个行动包内含逻辑关联的具体项目、

政策与倡议。

责任矩阵与资源图谱：明确每一项行动的主导部门、协同

部门与参与主体，并匹配相应的财政预算、社会资本、土地资

源及政策授权。全过程公开透明，是进行协同、监督与问责的

依据。

实施路径图：明晰规划行动的逻辑先后次序、关键里程碑

与阶段性产出。承认路径依赖性，允许在总体方向不变的情况

下灵活调整。

3.1.3 开放工具箱：赋能多元主体与持续学习的“公共知识基

础设施”

为确保规划治理过程能够持续吸收新知识、应对新问题，

并降低公众与专业人员的参与门槛，新规划必须提供一套开源、

模块化、可迭代的工具箱[17]，成为一个活的、共同维护的知识

平台。

数据字典与交互式仪表盘：提供权威、可机读的规划相关

数据标准与接口，并开发面向不同用户（如决策者、社区、开

发商等）的交互式数据可视化平台，使复杂信息易于理解。

模型与情景脚本库：汇集并开源用于城市模拟的各类模型

（如交通流、碳排放、人口迁徙、洪涝模拟等）及其参数脚本。

规划师、研究者甚至市民团体可以在统一的平台上运行、测试

不同政策情景下的城市反应，使规划推演从“黑箱”走向“开

源实验”。

协商与共创机制模板：提供经过验证的公众参与工作流程、

工具包（如参与式绘图、共识会议、公民陪审团等）及数字化

协商平台，将参与治理的方法标准化、便利化。

监测评估方法库：可定制的关键绩效指标体系、评估方法

与算法预警模型。不同用户都可以调用这些工具进行自我监测

与评估。

这三类输出共同构成新规划的“肉身”：底线与规则是“骨

架”，确保系统稳定；行动协议是“肌肉”，驱动系统向目标前

进；开放工具箱是“神经系统与感官”，保障系统的感知、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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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学习能力。

3.2 实施方式重构：从“工程化推进”到“适应性实施网络”

传统规划的实施逻辑近似于“建筑工程”，按照一张总图，

分阶段、分片区进行标准化施工。新规划面对的是不断生长变

化的有机体，其实施逻辑必须转向培育一个能够自我组织、试

错学习和扩散创新的“适应性实施网络”。

3.2.1 行动主义规划：以微更新与“战术都市主义”激活社会

内生动力

摒弃宏大项目思维，倡导低成本、快节奏、基于场所的

“微干预”。如通过在街道、闲置地块、滨水区等城市“神经末

梢”地区实施可见、可感的快速改造（如设置街头公园、步行

化改造、社区菜园等），能够迅速测试想法、积累社会资本、激

发社区自豪感与参与意愿。这些“城市针灸”式项目，本身即

是规划实施的组成部分，也是收集反馈、迭代设计的社会实验。

3.2.2 政策实验室机制：在风险可控区域进行制度创新试点

对于涉及复杂产权、利益调整或需要突破现有法规的创新

性规划内容（如土地复合利用、容积率转移交易、历史建筑活

化利用的新模式），划定特定区域作为政策创新试验区。在此区

域内，允许在严格监督与评估框架下，暂时性调整或豁免部分

现行规定，进行制度创新试点。成功经验经评估后，可提炼为

普适性政策或规则，纳入开放的工具箱；若失败，则影响范围

可控，代价可承受。通过实验室机制，使规划实施成为制度学

习的过程。

3.2.3 平台化治理模式：政府作为系统集成者与规则守护者

政府的角色从全能主导者转变为平台构建者和生态催化者。

其核心职能是建立公平、透明的规则 （即前述“底线与规

则”）；搭建资源对接与信息共享的平台；认证与赋能合格的实

施主体（包括社区组织、社会企业、专业机构）；监督全过程并

保障公共利益。通过发布“行动协议”中的需求清单，政府可

以吸引整合市场、社会多元主体的资源与智慧，形成“政府搭

台、多方唱戏”的实施生态。

3.3 监测评估重构：从周期体检到实时诊断与预后学习

传统规划的评估往往滞后于实施数年，且多集中于项目是

否“按图施工”，而非是否达成预期价值。新规划的监测评估系

统是其作为“复杂适应系统”引导者的核心闭环，必须是嵌入

式、实时化、诊断性与前瞻性的。

3.3.1 建立城市生命体征的“多源感知网络”

综合利用物联网传感器、遥感、移动通信、社交媒体、政

务业务数据等多源异构数据，构建对城市经济活力、社会交往、

环境质量、交通运行、能源代谢等关键生命体征的常态化感知

能力，如同为城市安装持续工作的“心电图”和“脑电图”。

3.3.2 构建“价值—指标—数据”联动的“诊断仪表盘”

将规划的核心价值目标（如生态永续、社会公平、安全韧

性等）转化为一套多层次、可量化、可比较的关键绩效指标。

通过数据可视化技术，将这些指标的实时或准实时状态以决策

者、管理者和公众都能理解的方式呈现在交互式仪表盘上，不

仅用于展示，更用于诊断，通过指标间的关联分析，追溯系统

性问题根源。

3.3.3 开发基于算法的早期预警与情景模拟系统

超越对现状的描述，利用机器学习和仿真模型，对偏离预

期轨道的风险进行预警（如识别即将发生基础设施过载的节点、

生态廊道被割裂的风险等）。同时，系统应能支持对未来不同政

策选择下的多情景模拟，为决策提供“如果—那么”的前瞻性

分析，使规划调整从“被动救火”转向主动干预。

3.3.4 形成“监测—评估—调整”的制度化学习闭环

监测评估的结果必须与规划的动态调整机制刚性挂钩。定

期的评估报告（如年度报告）应成为审视“行动协议”执行情

况、检讨“底线与规则”有效性的法定依据。预警信号和情景

模拟结论则应直接触发“触发式条款”或启动快速修订程序。

由此，整个新规划系统成为能够从自身运行结果中持续学习的

“智能体”。

综上所述，新规划的方法体系，通过成果形态、实施方式

与监测评估三个维度的协同重构，旨在构建一个“可编程、可

运行、可调试”的国土空间治理操作系统。将规划从关于未来

的、脆弱的预测文件，转变为立足当下、塑造未来的强韧的适

应性治理过程。这一方法体系的转向是规划专业从“空间形态

设计师”迈向“系统治理工程师”必须完成的内在修炼。

4 实践路径：在多尺度空间治理中的落地框架

新规划范式的真理性最终必须接受实践效度的检验。不是

仅停留于理论思辨与理想图景，而是必须在现行“五级三类”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现实土壤中寻找可嵌入、可生长、可迭代

的实践路径。新规划的提出不是对既有体系的革命性推翻，而

是一次深刻的范式内化与制度升级。在不同空间治理尺度上，

重新校准规划的角色、工具与产出，形成一个从宏观战略协同

到微观生活治理的连贯的落地框架。核心在于将新规划的核心

理念——复杂系统观、适应性过程、多元共治与数据智能——

转化为不同尺度上可识别、可操作、可评估的具体行动逻辑。

4.1 国家与区域层：从“空间控制棋盘”到“系统协同平台”

在国家与区域尺度，传统规划的思维惯性是绘制确定性的

“空间控制棋盘”，通过刚性指标层层分解，实现对国土资源的

配置与管控。新规划则认为，宏观尺度规划的核心使命是为全

国或区域城市群的复杂互动与协同演化制定规则、设定目标和

搭建平台。

4.1.1 核心任务转变：从“分配空间指标”到“设定协同规则

与价值锚点”

国家与区域层的新规划，其首要产出应是一套清晰的“元

规则”和协同价值目标。

元规则制定：确立超越行政区划的、保障系统健康的基础

性规则。例如，跨流域的生态补偿与水质联动规则、城市群内

部的碳排放权交易与碳汇协同规则、重大基础设施廊道（如交

通、能源、数据）的共建共享与风险共担规则、基本公共服务

（教育、医疗）可达性的区域最低标准与财政转移支付规则等。

为下级规划划定必须遵守的“游戏规则”，但并不规定具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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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法”。

协同价值目标设定：提出可测量、可考核的“区域公共价

值”关键指标，替代单一的经济增长或建设用地规模目标。如

“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湿地净面积年增长比例”“粤

港澳大湾区城市间平均通勤时间降低目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核心城市间创新要素流动指数”等。聚焦“关系”和“流动”，

而非“实体”和“存量”，引导各地在协作中创造整体价值。

4.1.2 核心工具升级：从“审批与督察”到“监测、模拟与平

台赋能”

在此尺度的规划核心工具应从行政管控升级为系统认知、

冲突协调与协同能力赋能。

国家尺度的城市系统模拟器：利用超算与人工智能，构建

可模拟不同政策情景下全国城市网络演化、人口流动、产业迁

移、资源环境压力的宏观模型，为重大战略决策（如国家新区

选址、重大交通干线走向等）提供政策压力测试，预见系统性

风险。

区域协同的数字孪生平台：搭建跨省、市的区域规划协同

平台，实现生态本底、基础设施、产业布局等数据的共享与冲

突智能检测。平台提供协同规划工具，支持多方在线协同编制

跨界地区规划。

差异化赋能与政策工具箱：识别不同地区，如收缩城市、

快速增长地区、生态脆弱地区等面临的核心系统性问题，为之

定制和提供差异化的政策工具箱与技术支持，而非下达统一的

规模指标。

4.2 城市层：从静态总体蓝图到动态“战略—行动—运营”一

体化进程

城市尺度是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也是传统蓝图规划范式

根深蒂固的所在。新规划在此尺度的突破在于彻底解构静态总

体规划蓝图，重构为持续运行的“城市战略操作系统”。

4.2.1 成果形态重构：城市发展战略与行动总纲

城市层的新规划成果应包括三个有机部分。

战略框架：阐明城市在区域中的价值定位、核心发展理念

与长期追求的公共价值，凝聚共识。

行动纲领：将战略转化为3—5年可迭代的行动包。每个行

动包（如轨道交通TOD综合开发行动包）都必须明确牵头与协

同部门、核心项目清单、资源筹措方案、关键绩效指标及评估

方法等。

运营机制：建立保障行动实施的常设性机制。如打破部门

壁垒，由市领导牵头的“城市规划与实施联席会”、常设的公众

参与办公室与数字化平台、与行动包挂钩的财政预算动态调整

机制等，以及由第三方机构负责的“城市发展年度评估报告”

制度，其结论直接向人大报告并作为下一年度行动调整的依据。

4.2.2 实施模式创新：以城市精细运营替代城市建设冲刺

改变以任期为周期、以土地出让和重大项目为驱动的城市

建设冲刺模式，转向以长期价值提升为导向的精细运营模式。

“城市总规划师”兼“首席运营官”制度：不仅负责规划的

编制，更深度参与重大项目实施的前期策划、过程协调与后期

评估，确保规划意图在实施中不走样，并对城市空间的长期综

合绩效负责。

“规划—投资—建设—运营”一体化模式：对重点片区或重

大更新项目，从规划阶段就引入未来可能的运营主体，共同策

划，将运营需求前置反馈到规划设计中。

建立“城市空间资产台账”与绩效审计：将公共服务设施、

公园绿地、街道空间等视为需要持续维护并产生社会、经济、

环境综合效益的“资产”，定期审计其运营绩效，并以此作为优

化资源配置和更新改造的依据。

4.3 社区与街区层：从“被设计的空间”到“共同缔造的生活

世界”

社区与街区是城市生命的细胞，是居民日常体验的“生活

世界”。传统规划在此尺度常常失语，或仅表现为僵化的配套设

施指标与简单的空间设计。新规划在此的核心命题是如何将空

间规划转化为促进社会联结、激发地方活力、实现日常幸福的

治理过程。

4.2.1 规划对象转变：从物质空间到“社会—空间耦合系统”

社区层面规划的首要任务是深入理解并描绘本社区的“社

会—空间图谱”，包括人口结构、社群网络、本地商户、文化记

忆点、日常活动流线、公共空间的使用冲突与潜在联系等。规

划是基于对这些鲜活关系的洞察，进行精准的空间干预与制度

设计。

4.3.2 方法过程创新：深度参与式设计与陪伴式营造

社区规划师驻场制度：规划师团队以“陪伴者”和“赋能

者”身份扎根社区，与居民、商户、社会组织共同工作，协助

将需求转化为可实施的设计方案与行动计划。

开放决策与社区基金：对于社区公共空间微更新、环境整

治等项目，通过居民议事会、工作坊等形式进行方案共议。设

立小额社区公益基金或参与式预算，由居民决定部分资金的用

途，并在专业人士辅助下自主实施部分小微项目，强化主体责

任与归属感。

工具包式设计导则：提供模块化、可选择、易理解的“社

区设计工具包”（如邻里花园搭建指南、共享设施管理公约模板

等），降低居民参与的技术门槛，鼓励多样化的在地创造。

4.3.3 目标导向重塑：以社会资本增殖与“在地韧性”为核心

绩效

社区层面新规划的评判，应以是否增强了社区的社会资本

（信任、互惠规范、网络）与在地韧性（应对日常及突发挑战的

集体能力）为衡量标准。这意味着规划必须关注空间改造后长

期的使用、维护与管理机制，支持培育社区自组织，使空间在

持续的集体活动中保持活力与健康。

总体而言，新规划的落地框架是多尺度嵌套、上下反馈的

适应性系统。国家与区域层提供规则与价值指引；城市层将规

划转化为战略行动与运营机制；社区层则在最前沿进行生活实

验与微观创新。来自社区的真实反馈与数据，又能向上触动城

市乃至区域层规则的调整。在这一框架下，规划不再是层级森

严的指令传递，而是构成持续学习、共同进化的“治理共同

体”，真正肩负起引导城市/国土空间这一“社会—生态—技术复

合系统”走向终生健康与繁荣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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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与讨论

5.1 “新规划”转型的关键挑战与基本原则

“新规划”并非低成本、无风险的理想模型，其落地过程至

少面临四类现实挑战：制度惯性与路径依赖、数据与算法伦理

风险、规划能力结构的重塑，以及多目标冲突下的价值权衡等

问题[16]。
为此，本文提出三条新规划转型必须坚守的基本原则：

价值底线原则，坚持以人民福祉、生态安全与社会公平作

为规划的首要价值导向；

责任底线原则，通过清晰的权责结构与可审计机制，确保

规划过程与结果的公共责任可追溯；

适应底线原则，承认不确定性，将学习、修正与迭代内化

为规划系统的常态功能。

5.2 “新规划”转型的内涵体系与核心贡献

“新规划”回应的并非单一规划问题，而是城市规划在高度

不确定时代所面临的整体范式转型需求。推动规划从控制空间

的技术工具转变为引导“社会—生态—技术复合系统”演化的

公共治理机制，从追求终极蓝图转向以动态价值目标为导向的

适应性过程，从专家主导转向数据智能增强下的多元共治，从

周期性修编转向制度化学习与持续迭代。

“新规划”的核心贡献在于为中国城市与国土空间治理提供

可解释、可操作、可迭代的范式化框架，使规划不仅“能画

图”，更“能运行、能纠偏、能学习”，从而提升城市系统在不

确定性中的韧性与长期繁荣能力。

5.3 研究展望

《城市规划学刊》近年来围绕这一主题，多次组织笔谈，众

多学者贡献了自己的学术思想和观点[19-26]；自 2021年以来，在

“中国城市规划学科发展论坛”上，吴志强院士每年发布年度十

大关键词[27-28]；同时，实时跟踪国际国内的研究动态，跟踪全国

各地的创新规划实践，都是旨在聚焦中国国情，聚焦理论前沿，

唤起中国规划界的共鸣，共同推动中国城乡规划学科的创新发

展，实现“新规划范式”在新时代的全新转型。

跨界、创新、建构新范式比固守原地/传统范式更能确保规

划学科的生命活力，更是长久保持规划核心竞争力的必由之路。

本文的“新规划范式”是在学界与行业普遍存在不确定性

和焦虑的背景下提出的，回望历史上的重大变革和范式转型，

也正是这些不确定性和焦虑，孕育了规划的下一个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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